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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秀” ）等5家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14,874.02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

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980万元（到期续借），期

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4%。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中交” ）

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841.85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不计息。

3、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香颂” ）提供财

务资助不超过315.77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不计息。

4、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葆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葆和” ）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5,876.4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

4.32%。

5、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交” ）

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6,860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曾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十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向单个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6,000万元。 本

次提供财务资助前，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0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

14,874.02万元。 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及单个被资助

对象资助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街道交易街与铭新街交汇处越秀中交星汇园A栋8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税务服

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会议

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49%，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权益比例51%。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越秀中交星汇园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23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74,664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21.57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已竣

工，累计已投资金额18.80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武汉嘉秀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 年 末 /2023 年

1-12月

163,686.72 -24,604.34 25,375.27 -21,973.76 -22,256.56

2024年9月末 /2024

年1-9月

118,313.27 -43,469.5 36,467.1 -18,970.55 -18,865.16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武汉嘉秀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2,540万元。

（二）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四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

商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构成： 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 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9.91%，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股权比例0.05%，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经营情况：佛山中交正在对佛山中雅江湾豪庭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60,141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224,593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7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2.89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已竣工，累

计已投资金额29.94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佛山中交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 年 末 /2023 年

1-12月

144,897.44 -41,632.36 54,359.72 -42,222.98 -42,217.24

2024年9月末 /2024

年1-9月

110,105.96 -50,794.01 41,734.41 -9,153.92 -9,161.65

佛山中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佛山中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3,757.83万元。

（三）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

商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 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49.91%，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股权比例0.05%，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经营情况：佛山香颂正在对佛山中雅江湾豪园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50,692�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89,714�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0.96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

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7.47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佛山香颂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12月末/2023

年1-12月

123,392.49 -44,364.25 194.26 -25,210.45 -25,209.55

2024年9月末 /2024

年1-9月

137,662.51 -44,449.92 3.58 -83.88 -85.67

佛山香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佛山香颂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36,297.99万元。

（四）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华斌

注册资本：8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5月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奥体路1号5幢写字楼35层3513室（自编号:9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8.97%，保利（重庆）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51%，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0.03%。

经营情况：重庆葆和正在对重庆云上雅集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62,1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2,995.13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预计总投资32.21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

计已投资金额21.19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重庆葆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32,778.29 81,706.20 0 -803.39 -637.47

2024年9月末 /2024

年1-9月

234,687.25 81,447.49 0 -340.40 -258.71

重庆葆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重庆葆和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6,816.91万元。

（五）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帆

注册资本：2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5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滨江房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0%。

经营情况： 台州滨交正在对台州滨江中交杨帆锦绣云邸项目进行开发， 项目占地面积42,438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26,650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6.32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

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9.09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台州滨交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110,202.92 22,700.51 0 -279.42 -185.11

2024年9月末 /2024

年1-9月

90,609.10 22,311.65 0 -207.36 -207.30

台州滨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款项外,公司对台州滨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8,785万元。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精武路18号越秀国际金融汇一期1号楼物业服务中心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4日

股东构成：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二）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中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0年3月27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广州雅居乐花园会所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

股东构成：勇富集团有限公司GRACE� HOME� GROUP� LIMITED持有其100%股权。

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三）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达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8日

出资额：462.0979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1608室（临港长兴科技园）

主要股东：郑达等自然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海龙

注册资本：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大路广州雅居乐花园公建1

成立时间：2017年7月14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股东：萍乡祥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9.99%股权，广州恒隆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其0.01%股权。

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五）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

成立日期：2017年5月19日

法定代表人：许力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

主要股东：曲水广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9.9%股权，广州广骏熙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其0.1%股权。

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六）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徐鲁

经营范围：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住

宿；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茶座（限酒店管理分公司经营）（以上经

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利用自有资金从事项目投资；酒店管理；会议服务；洗衣

服务；票务代理；婚庆礼仪服务；商务咨询；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执业）；物业管理

（凭资质证执业）；房地产开发（壹级）（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停车场管理。 【依法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七）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6-4。

成立日期：2022年4月2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龚华、唐强、重庆得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自然人龚华等。

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

比例以同等条件对重庆葆和提供财务资助。

（八）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1,144.389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成立日期：1996年8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洪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电安装，室内外装璜。

主要股东：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其45.41%股权。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按同等条

件对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

（九）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兰园6幢2号门1105室

成立日期：2020年7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杨兴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按同等条

件对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武汉嘉秀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98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4%。

（二）与佛山中交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841.85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三）与佛山香颂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15.77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四）与重庆葆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合计为5,876.4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4.32%。

（五）与台州滨交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6,86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 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

务状况；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

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

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

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819,819.14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比例为507%；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374,621.43万

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32%；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

余额为445,197.71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76%。 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

目公司调用的资金中，有本金67,422.08万元存在合作方未按约定返还至项目公司的情形，公司已就此

事项提起诉讼。 除此之外，公司无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股票代码：600512� � � �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5-005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2023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同意续聘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24年度的审计服务（包括内控审计）。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续聘审计机构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13号。

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关于变更签字注

册会计师的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江娟、余琴琴

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现因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安排调整，委派朱大为、林

晗接替江娟、余琴琴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朱大为和林晗。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信息

朱大为，1994年10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自1994年10月开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执业。

林晗，2010年6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自2010年6月开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执业。

朱大为、林晗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

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和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71� � � � �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2025-009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本金保障型券商收益凭证

● 本次投资理财金额：11800万元， 其中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3期收益凭证4000万元、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5期收益凭证2800万元、 海通证券博盈系列黄金鲨鱼鳍看涨第308号收

益凭证5000万元

● 投资理财产品名称：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3期收益凭证、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5期收

益凭证、海通证券博盈系列黄金鲨鱼鳍看涨第308号收益凭证

● 投资理财期限：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3期收益凭证投资期限69天、申万宏源证券金樽

3315期收益凭证投资期限96天、 海通证券博盈系列黄金鲨鱼鳍看涨第308号收益凭证投资期

限127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8月20日第

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

使用总额不超过12.6�亿元（含）的自有资金购买证券公司低风险理财产品、证券交易所国债

逆回购、其他低风险、收益稳定型投资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

一、本次投资理财概况

（一）投资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的收益率，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及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投资方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自行购买券商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四）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产品发

行人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1

申万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券 商

理 财

产品

申万宏源

证券金樽

3313期收

益凭证

4000 1.9% 14.37 69天

本 金

保 障

型

2025 年

3 月 12

日

2025年 5

月19日

否

2

申万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券 商

理 财

产品

申万宏源

证券金樽

3315期收

益凭证

2800 1.95% 14.36 96天

本 金

保 障

型

2025 年

3 月 13

日

2025年 6

月16日

否

3

海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券 商

理 财

产品

海通证券

博盈系列

黄金鲨鱼

鳍看涨第

308号收益

凭证

5000

2%+浮动

收益

一一 127天

本 金

保 障

型

2025 年

3 月 13

日

2025年 7

月18日

否

二、投资理财的审议程序

公司2024年8月2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

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12.6�亿元（含）的自有资金购买证券公司低风险

理财产品、证券交易所国债逆回购、其他低风险、收益稳定型投资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

个月内有效。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开展的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理财业务，履行了内部审议的程序，符合公司内部资

金管理的要求，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

强的发行机构。 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券商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小。

公司财务、审计部门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监控，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684,801.86万元， 本次投资理财金额为11800万

元， 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3月12日、3月13日购买券商收益凭证， 占2023年末货币资金的

1.72%。 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

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购

买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投资理财产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

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华泰证券聚益第24005号

（工业硅期货）收益凭证

5000 5000 21.29

2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博盈系

列原油鲨鱼鳍看涨第146号

5000 5000 48.87

3

银河证券“银河金鼎” 收益

凭证4731期

5000 5000 57.08

4

国元证券 【元鼎尊享定制

578期】固定收益凭证

5000 5000 52.26

5

长江证券收益凭证-金享25

号

5000 5000 42.38

6

华安证券财智金鳍123号收

益凭证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7

海通证券博盈黄金鲨鱼鳍

看跌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8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155期 1500 1500 7.77

9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156期 3500 一一 一一 3500

10

申万宏源证券龙鼎国债嘉

盈新客专享 （上市公司）

168期

5000 5000 13.51

11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尧

睿24116号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12

银河证券金鼎收益凭证

4765期

5000 5000 39.91

13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219期 1000 一一 一一 1000

14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220期 4000 一一 一一 4000

15

国新证券磐石添利收益凭

证2402期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16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3期

收益凭证

4000 一一 一一 4000

17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3315期

收益凭证

2800 一一 一一 2800

18

海通证券博盈系列黄金鲨

鱼鳍看涨第308号收益凭证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合计 76800 36500 283.07 403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9

最近12个月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1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0300

目前已购买国债逆回购产品额度 6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5700

总理财额度 126000

备注：最近一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数据。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803� � � � � �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16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 本次担保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25,00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被担保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况，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担保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子公司、合

营联营企业融资及日常采购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关税保证保险等业务的需求，董事会同意

在往年担保余额基础上，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企业及子公司之

间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360亿元人民币（实际执行中若涉及外币业务则以当天汇率中间价折

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 公司对被担保方按照控股子公司、联营合营公司进行分类，在资产

负债率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4年12月11日、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092、109）。

二、2025年2月担保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系

本月新增担

保金额

担保期

限

担保

类型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资产负债

率是否

70%以上

新奥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新能（天津）能源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5,000.00 一年

保证

担保

否 是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24日

（2）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B10号楼485室

（4）法定代表人：张晓阳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7）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62,931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54,783万

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87.05%，净资产为8,148万元人民币，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180,34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34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总资产

为63,317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53,117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83.89%，净资产为10,200万

元人民币，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152,35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480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担保的实施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发生，均在担保预计范围内，被担保方

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

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2.72亿元，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0元；公

司为参股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人民币0.19亿元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7亿元；按持股比

例对参股公司Gas� shanghai的担保余额0.20亿元；其余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102.61%。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39� � � � � �证券简称：高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9/13~2025/3/12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3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210.37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13%

实际回购金额 5,044.0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74元/股~30.52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8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4年9月13日，经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35.00元/股 （含），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的6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8日、2024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m）上披露的《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30）及《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7）。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9月24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103,6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回购最高价格为30.52元/

股，回购最低价格为19.74元/股，回购均价为23.9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440,

345.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

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回

购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8月2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

告编号：2024-030）。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期间，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7,129,200 52.24 83,059,200 44.6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8,790,800 47.76 102,860,800 55.33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00 2,103,671 1.13

股份总数 185,920,000 100.00 185,920,000 100.00

注：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变动系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于2024年12月2日上市

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2,103,671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如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

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并转让完毕， 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 未转让股份将被注

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后续，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的用途，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使用回购股份，并按规定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 � �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25-005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723,971.70 769,489.29 -5.92

营业利润 124,727.72 117,236.15 6.39

利润总额 129,992.31 125,257.94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169.66 92,852.44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009.06 60,640.17 -4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4 0.82 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7.57 减少0.1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615,207.15 4,464,428.61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03,066.18 1,254,598.01 3.86

股 本 113,534.91 113,534.9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48 11.05 3.89

注：由于同一控制下合并范围的增加，本报告期追溯调整上年同期及本报告期初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40亿元，较上年减少5.92%� ，主要由于本年度房产销售

面积和收入减少，导致营业总收入同步减少。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52亿元，较上年增长2.50%。 虽然本年度房产销售毛

利减少，但通过成功发行外高桥公募REIT实现资产增值收益，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3.50亿元，较上年减少42.27%� ，原

因同上。

本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84元，较上年增长2.44%。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1727�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25-010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项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4年11月25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

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综合处理项目投资终止并公

开挂牌转让综合处理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海锋” ）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所属位于余姚市小曹

娥镇滨海新城兴业路北侧、曹一北路西侧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在建工程（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 ），挂牌价格为2024年5月31日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人民币9,066万

元（含增值税）。

宁波海锋于2024年12月16日至2025年1月13日在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

2025年1月15日，宁波海锋收到联交所出具的通知，本次转让公告期届满，未征集到意

向受让方。

关于上述转让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和2025年1月1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3月13日，公司董事会五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宁波海锋环保

有限公司综合处理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降价再挂牌转让的议案》，同意宁波海

锋在联交所第二次挂牌转让标的资产，挂牌价格为2024年5月31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下浮10%，即人民币8,159.40万元。

公司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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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用于膀胱癌手术可视化

验证性临床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研发的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以下简

称“该药物” ）用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手术切除辅助的验证性临床研究于近日成功完成首例受试者

入组。

一、药物的相关情况

膀胱癌是一种复发率较高的恶性肿瘤。根据肿瘤是否浸润到膀胱肌层可以分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

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 据公开资料显示，NMIBC约占膀胱癌的百分之七十五。

经尿道膀胱癌切除术（TURBT）是目前治疗NMIBC的首选外科治疗方式，目标是完全切除肿瘤。 临床

治疗中，TURBT术后的肿瘤残余是NMIBC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公司拟开发该项术中荧光指

引技术，提高TURBT术中NMIBC的检出率，以帮助医师更完全地切除肿瘤组织，从而降低患者复发

率。

二、药物的研发情况及进展

本公司于2024年获得该药物研究的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该药物研究旨在评价膀胱癌患者口服

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用于荧光引导下肿瘤切除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物研究

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待本临床试验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可提交该药物的上市申请。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到商业化的周

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